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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近年来，国库领域消费已经走向大众，融入了广大人民群

众的日常生活，为有效避免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，持续加强

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设，完善金融消费者的投诉方法与渠道，全面提

高金融消费者的合法维权意识，应当持续增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

的关注。这对于全面增强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、掌握维权方法，

提高社会金融机构的业务代理水平，促进国库的现代化建设，全面

提升中央人民银行的国库履职能力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

1 　国库领域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概述

1.1金融消费的含义

金融消费是在人们的经济收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后产生的与

金融相关的各种行为。从狭义的角度来讲，金融消费就是指金

融机构为消费者提供的各种服务。而从广义的角度来分析，金

融消费则是指消费者除了享有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

外，还包括消费者的购买行为。简单来讲，金融消费就是人

们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其自身的各项消费需求，享受社会金

融机构为其提供的金融服务，以及购买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各类

商品的金融行为。

1.2金融消费者的含义

金融消费者即产生金融消费的主体，也就是为了更好满足

其个人即家庭需要而购买相关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机构提供各

种金融服务的人，主要包括两大类。第一类是传统型金融服务

中的相关消费者，例如存款人、投保人等，他们为了有效保

障其财产安全或者实现财产增值与风险管理，选择了金融机构

的相关服务，例如储蓄、保险等。第二类是一些投资者，即

购买基金或其他金融产品的中小投资者，以赢利、增值为目

的。简言之，个体如果有信用卡、银行卡（有存款）或者

购买过相应的理财及保险产品，就属于金融消费者。不仅包括

个人，也包含购买了相关金融产品的单位。

1.3国库领域金融消费者的内涵

从本质上来讲，中央人民银行经理国库是为进入了中央银

行账户的各种财政资金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，具有公共产品属

性。在财政资金的进出过程中，会与相关群体及组织产生联

系。对于社会大众而言，这种联系主要是产生于“税款缴

纳”、“更正退库”、“预算支拨”及“国债投资”与“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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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”等相关业务的办理。因此，国库领域的金融消费者可以理解

成为了有效满足个体或组织的某种特殊需要，在办理“国库业

务”或是“国债业务”过程中接受国库金融服务的个体或单位（组

织）。金融消费者权益内容主要包括知情权、自由选择权、公平

交易权、资产安全权、隐私权和求偿权等[1]，这是国库领域金

融消费者享有的基本权益。

2 　开展国库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意义

2.1实现国库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

在信息化技术的推动下，国库的信息化建设得到深人推

进，国库的业务范围也得到了持续性拓展，国库相关工作中涉

及社会大众的内容也越来越多，因此，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

积极做好国库领域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工作非常重要，这是

实现现代化、服务型国库建设的根本要求和主要途径，应当坚

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，寓“经理”于“服务”中。因此，

只有高度重视为社会大众直接提供各类国库服务的工作，才能

不断提高国库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，维护好国库金融消费者

（如办理国库、国债业务的人群）的实际利益，切实履行好

“经理国库”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基本职能。

2.2推动国库工作高效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源动力

从国库工作的内生性发展的角度来看，国库工作的高效开

展与社会公众的支持密切相关。同时，国库工作的创新性发展也

需要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，促进对服务对象的深入了解，不

断挖掘其新需求，有效指导国库创新工作，积极改进业务拓展的

方式与方法，实现国库工作的“理论创新”和“实践创新”，为服

务对象提供更匹配的服务，推动国库工作获得可持续性发展。

2.3全面提升国库社会影响力的关键突破口

在权益保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，能够增强国库领域金融消

费者对国库服务内容的深入了解，并且对国库的重要作用产生

正确的、直观的、全面的认识，有效提升金融消费者（社会

大众）对国库各项金融服务工作的高度认同，从根本上实现国

库部门工作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力。

2.4充分发挥对商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的监督职能

持续增强对国库领域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，能够不断提

升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，提高合法维权的能力，这个过程能

够对代理有国库业务的商业银行起到较好的监督与管理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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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提高国库的监督职能，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的方式督

促各级各类商业银行加强规范化建设，全面提升国库部门对国

库领域金融行为的监管质量与监管效率[2]。

3 　开展国库领域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要策略

3.1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

在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中，总行应当积极结合国家新消费

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内容，持续加大与制度建设相关部门的沟

通、协调，对国库领域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顶层设计，根

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关保护办法，明确权益保护中的权、责划分，

增强权益保护各方责任意识的培养，促进权益保护实施的成效。

而为了增强权益保护的可行性，各级国库部门需要根据其实际情

况对制度进行细化，明确权益保护的实施细则，有效推动消费者

权益保护工作的开展，加快推进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设。

3.2构建完善的权益保护组织结构

要实现权益保护制度的落实，则必须构建完善的组织结构，

加强领导与监督，提高权益保护制度的实现。首先，要加强工作

协作机制的构建，应当成立由人民银行及相关部门组成的主导机

构，由商业银行参与的各级领导小组，进而形成“多方参与、协

调一致”的权益保护工作机制。同时，要持续健全权益保护工作

的投诉、纠纷处理等工作机制，明确具体的受理范围、部门以及

调查期限，同步开通投诉维权热线，为广大金融消费者提供多样

化的维权通道，针对于侵害金融消费者的违规行为要严厉惩处。

3.3全面提高国库部门的服务质量与综合能力

随着国库服务与社会大众的联系越来越紧密，国库部门也

应当持续增强服务的质量与效率。第一，持续拓宽金融业务的

服务范围，积极围绕普通百姓生活，增加更多与人民群众密切

相关服务，例如需要定期支付的各类补助项目，不断地丰富直

拨资金的种类[3 ]。同时，着力开展管理创新与服务创新，在

充分保证资金安全的条件下，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，全面改善

金融服务的方式、方法和手段，探索服务新模式，实现国库

服务水平的提升。另外，要全面提高金融服务的意识，推进

“国债收款单”和“无记名国债”的兑付工作，盘活更多“睡

眠”资金，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。

4　总结

综上所述，在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中，应当针对国库领域

持续加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，引导广大金融机构提高其业务

代理的综合水平，加快推进现代化、服务型国库，不断完善权益

保护的范围，加强权益保护信息的沟通与规范性操作，为金融消

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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